
部落民提供基本的安全、生存保障和其他公共产品。部落组织结构松散，不同的社会权力相互制衡，
缺乏强有力的公共权威，但部落组织却提供了无政府状态之下的社会稳定，维系着社会的基本秩序。
部落组织的相互对立、制衡、自治和团结等看似相互矛盾的现象，构成了部落社会秩序的显著特征。
社会冲突和社会对抗本身是社会秩序的一部分。这种秩序延展到整个国家层面就呈现出所谓的“分
支型国家”或“部落国家”。国家成为部落组织的扩大形式，力量羸弱，只能对地方维系间接统治。部
落社会的无政府性与现代国家的层级性和集权性存在结构性的矛盾，这也成为阿富汗乃至部分中东
和非洲国家面临的严峻挑战。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东部落社会通史研究”（１５ＺＤＢ０６２），陕西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

地项目“阿拉伯社会主义国家不同发展模式研究”（１３ＪＺ０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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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闫伟，历史学博士，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陕西，西安，７１００６９。

民族志·“分支型社会”·部落转型
———阿尔及利亚部落社会史书写范式的演变

张 玉 友

中东部落社会史书写发轫于１９世纪中后期，以法国学者对北非马格里地区的部落社会开展民族
志研究为标志。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法国学者的部落社会研究范式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后来的
英国、美国和以色列等国学者。后者在吸收法国学者部落研究“人类社会学”范式的基础上，发展出了
诸多阐释部落社会的书写范式。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中东部落社会研究经历了从欧洲学派到美国
学派再到西方和本土学者共存的发展过程。部落社会史书写是殖民主义、非殖民化和民族主义等国
际社会思潮演进的结果。

作为中东最古老的国家之一阿尔及利亚，其社会形态一直与部落紧密相连，其部落社会史书写范
式是中东部落社会研究的典型案例，即同时经历了上述三种社会思潮下的历史书写范式演变过程。
据历史记载，法国殖民之前，约三分之二的阿尔及利亚人口都以游牧部落或定居部落的形式生活。然
而，无论从部落的现实存在还是从部落问题的相关研究来看，相较于中东其他国家，部落或部落问题
在当代阿尔及利亚的存在感相对较低。史学界一般认为，其原因在于：第一，在法国长达一百三十多
年的殖民统治下，阿尔及利亚传统的部落社会已近乎瓦解，人类学研究的“田野”已然不存在；第二，部
落在独立战争时期以及１９６２年后阿尔及利亚国家（Ｌ’ｔａｔ　Ａｌｇéｒｉｅｎ）的民族构建中均处于次要地位。
因此，在部落与国家关系研究的主流趋势下，阿尔及利亚部落社会问题逐渐被边缘化。尽管如此，部
落作为当代阿尔及利亚社会的重要历史记忆，却一直存在于现实生活中。本文试图以阿尔及利亚为
例，从部落社会史书写的视角，对当代中东部落社会史书写的三种范式进行解读，以冀深入理解历史
记忆和历史书写中的部落社会问题。

一　民族志范式：阿尔及利亚部落社会的解构与重构问题

在中文语境下，部落概念的内涵指向具有高度的同质性，即对前现代社会的一种统一性表达。这
种内涵指向在西方学界的语境下，也同样存在。例如，福山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
大革命》中将“部落社会”视为一种落后的、需要被“改进”的、非现代的社会形态［弗朗西斯·福山著，
毛俊杰译：《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

５３～７５页］。从学术话语来看，部落、ｔｒｉｂｅ（英语）、ｔｒｉｂｕ（法语）、 （阿拉伯语）等词是描述和构建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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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社会的主要词汇。它们最早实际上是由人种学家从古希腊和古罗马历史中借用而来，用以描述与
研究相似的社会形态，其中秉持着一种“进步主义”或殖民主义史观，即部落社会虽然与现代城市政治
秩序共存，但其仍是一种落后的社会组织形式［皮埃尔·邦特：“中东北非的部落问题”（Ｐｉｅｒｒｅ　Ｂｏｎｔｅ，
“Ｔｒｉｂｕｓ　ｅｎ　Ａｆｒｉｑｕｅ　ｄｕ　Ｎｏｒｄ　ｅｔ　ａｕ　Ｍｏｙｅｎ－Ｏｒｉｅｎｔ”），《人》（Ｌ’Ｈｏｍｍｅ）１９８７年第２期，第８页］。阿尔
及利亚早期部落社会史书写正是在这种观念下出现和形成的。

部落社会史最早的书写范式是民族志，即通过系谱法、观察与调查研究的方式，建立部落社会的
文本知识，以此来理解和阐释部落社会形态。法国殖民之前，有关阿尔及利亚传统社会的书写要追溯
到中世纪的阿拉伯文字，即“卡巴伊尔”（ｑａｂａ’ｉｌ，复数是ｑａｂｉｌａ），字面语意为“一个庞大的宗族群体，
其成员声称来自同一个祖先”。同时，早期阿拉伯语文献还指出，尽管谱系（Ｎａｓａｂ，意指一种祖先关
系）是前伊斯兰时期阿尔及利亚社会组织的基本原则，但随着伊斯兰教的兴起和广泛传播，该原则并
未消减，反而得到了进一步强化，这也极大地推动了阿尔及利亚部落社会族谱文献的发展。中世纪时
期，伊本·赫勒敦（１３３２—１４０６年）对阿尔及利亚“部落社会”的构建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他将中
马格里布（现在的阿尔及利亚）地区视为两级体系：一级是中央政府，次一级是由桑哈贾（Ｓａｎｈａｊａ）、库
塔玛（Ｋｕｔａｍａ）、祖瓦瓦（Ｚｏｕａｏｕａ）及阿拉伯希拉勒（Ａｒａｂ　Ｈｉｌａｌ）等部落组成的“大型部落社会”，后者
主要存在于乡村和城镇等边缘地带。此后，赫勒敦又在《历史绪论》中对北非马格里布部落的社会分
析中提出了“亲族意识”（Ａｓａｂｉｙｙａ）概念。由此可见，１６世纪之前，阿拉伯史学家就已经对阿尔及利
亚“部落社会”的内涵进行了基本的建构，即部落社会是由亲族意识与世系原则构成的社会组织［伊
本·赫勒敦：《柏柏尔人史》（Ｉｂｎ　Ｋｈａｌｄｕｎ，Ｈｉｓｔｏｉｒｅ　ｄｅｓ　Ｂｅｒｂèｒｅｓ　ｅｔ　ｄｅｓ　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　ｍｕｓｕｌｍａｎｅｓ　ｄｅ　ｌ’

Ａｆｒｉｑｕｅ　ｓｅｐｔｅｎｔｒｉｏｎａｌｅ，Ｔ．Ｉ，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ｄｅ　Ｄｅ　Ｓｌａｎｅ），阿尔及尔：政府出版局１８５２年版，第２９页］。根
据这两大原则，整个“国家”被分成各类部落、部落分支（Ｂａｔｎ）以及家族（Ｒａｈｔ）等社会要素。

伊本·赫勒敦的方法对１６世纪欧洲学者产生了重大影响，如《非洲人莱昂》《非洲人马莫尔》两本
著作就提出了一种对“非洲白人”的描述。在《非洲人莱昂》中，根据世系和居住环境，莱昂将北非居民
分为五种“人”（Ｐｅｕｐｌｅｓ），即桑哈贾（Ｓａｈａｊａ）、马斯穆达（Ｍａｓｍｕｄａ）、扎纳塔（Ｚｅｎｅｔａ）、豪阿拉（Ｈｏａｒａ）
和古麦拉（Ｇｕｍｅｒａ）［让·莱昂：《非洲人莱昂》（Ｊｅａｎ　Ｌéｏｎ　Ａｆｒｉｃａｎ，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ｄｅ　Ｌ’Ａｆｒｉｑｕｅ：Ｔｉｅｒｃｅ
Ｐａｒｔｉｅ　ｄｕ　Ｍｏｎｄｅ）第１卷，巴黎：埃内斯·特勒鲁出版社１８９６年版，第１８页］。《非洲人马莫尔》根据
阿拉伯世系学的研究将马格里布的居住“人种”也分为五大部落，这些部落又产生了“６００个柏柏尔血
统”。马莫尔还继续对阿尔及利亚山区的柏柏尔部落社会进行了考察，指出“这些非洲人居住在以他
们家园命名的社区之中”，并强调了世系上的关联：“所有这些居住点都是同一血统的分支。”［路易·
马莫尔·卡瓦贾：《非洲人马莫尔》（Ｌｕｉｓ　Ｍａｒｍｏｌ　Ｄｅｌ　Ｙ．Ｃａｒｖａｊａｌ，Ｌ’Ａｆｒｉｑｕｅ　ｄｅ　Ｍａｒｍｏｌ），巴黎：阿
歇特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联合发行２０１２年版，第６８～７０页］

１８３０年，法国开启了对阿尔及利亚的殖民征服进程。由于殖民活动的需要，法国学者开始对较
难征服的卡比利亚地区（Ｋａｂｙｌｉａ）开展了大量的实地研究。现代阿尔及利亚部落社会的构建也始于
这一时期。１８３０—１８５７年是法国学者研究的第一阶段，该阶段柏柏尔部落地区尚未被法国完全征
服，法国学者的主要任务是为殖民者的管理提供指导。这一时期，主要代表学者有爱德华·拉佩纳
（Ｅｄｏｕａｒｄ　Ｌａｐèｎｅ）（１８３９年）、日耳曼 埃克托尔·佩里戈（Ｇｅｒｍａｉｎ－Ｈｅｃｔｏｒ　Ｐéｒｉｇｏｔ）（１８４６年）、欧
仁·杜马（Ｅｕｇèｎｅ　Ｄａｕｍａｓ）（１８４７年）和卡雷特（Ｃａｒｅｔｔｅ）（１８４８年）等。这些作者的成果大多以“报
告”的形式出版，研究方法侧重于田野调查，如拉佩纳的《在布吉的２６个月》（Ｖｉｎｇｔ－ｓｉｘ　ｍｏｉｓàＢｏｕ－
ｇｉｅ）、佩里戈的《卡比利亚研究笔记》（Ｎｏｔｅｓ　ｓｕｒ　ｌａ　Ｋａｂｙｌｉｅ）以及杜马的《大卡比利亚：历史研究》（Ｌａ
Ｇｒａｎｄｅ　Ｋａｂｙｌｉｅ：Ｅｔｕｄｅｓ　ｈｉｓｔｏｒｉｑｕｅｓ）。

相比于中世纪阿拉伯史学家，殖民初期的法国学者对部落社会史的书写更为精细，尤其是对部落
社会组织名称的“再创造”。从部落社会结构来看，所有法国学者都将最高一层组织结构称为“联盟”
（Ｃｏｎ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或“部落联邦”（Ｆéｄéｒａｔｉｏｎ　ｄｅ　ｔｒｉｂｕｓ），而在部落一层，法国学者在使用ｔｒｉｂｕ的基
础上，也吸收了阿尔及利亚本土的表达，如Ｋｒａｏｕｂａ、Ｋｕｅｂｉｌａ及Ａｒｃｈ。比部落更低级别的组织还有
“派别”（ｆｒａｃｔｉｏｎ）、村（ｖｉｌｌａｇｅ／ｄéｃｈｅｒａ）和家庭（ｆａｍｉｌｌｅ）。从部落的姓氏来看，拉佩纳、佩里戈和杜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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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都使用阿拉伯语姓氏的名称———贝尼（Ｂｅｎｉ）和乌勒德（Ｏｕｌｅｄ），而没有使用土著语言艾伊特（Ａｉｔ）。
但实际上，这种用法是有问题的，因为艾伊特表示“某地方的人”，而贝尼和乌勒德则暗示着真正的、直
接的后代［卡雷特：《阿尔及利亚科学探索：关于卡比尔人的研究》（Ａｎｔｏｉｎｅ－Ｅｒｎｅｓｔ－Ｈｉｐｐｏｌｙｔｅ　Ｃａ－
ｒｅｔｔｅ，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ｑｕｅ　ｄｅ　ｌ’Ａｌｇéｒｉｅ：éｔｕｄｅｓ　ｓｕｒ　ｌａ　Ｋａｂｉｌｉｅ　ｐｒｏｐｒｅｍｅｎｔ　ｄｉｔｅ），巴黎：国家出
版局１８８４年版，第７１～７２页］。这种历史书写范式实际上是将阿拉伯因素和本土因素纳入有利于法
国人理解的历史情境之中。

１８７１年，在实现对卡比利亚地区的全面征服后，法国殖民者开始对该地区及其他部落地区开展
更深入的研究。从１９世纪７０年代至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大量专业的、精通当地语言的人类学家和历史
学家参与到阿尔及利亚部落社会史的解构与重构之中。第一，解构１８５７年以前的概念体系，提出新
的学术术语并给予定义，如部落（ａｒｃｈ）、大村庄（ｔａｄｄａｒｔ）、小村庄（ｔｏｕｆｉｋ）和党派（ｃｏｆｆ）等词均成为描
述阿尔及利亚部落社会结构的主要术语［阿诺托、勒图尔纳：《卡比利亚与卡比尔的习俗》（Ａｄｏｌｐｈｅ
Ｈａｎｏｔｅａｕ　ｅｔ　Ａｒｉｓｔｉｄｅ　Ｌｅｔｏｕｒｎｅｕｘ，Ｌａ　Ｋａｂｙｌｉｅ　ｅｔ　ｌｅｓ　ｃｏｕｔｕｍｅｓ　ｋａｂｙｌｅｓ），巴黎：国家出版局１８８２年
版］；第二，重构部落社会的性质，提出阿尔及利亚柏柏尔部落社会的“民主基因”，如通过部落社会中
各层次的“大会”（Ｊｅｍａ‘ａ）、“党派”和“习惯法”（Ｑａｎｕｎ）来分析部落政治生活和部落民空间的形成与
演变［埃米勒·马斯盖莱：《阿尔及利亚定居人口城市的形成》（ｍｉｌｅ　Ｍａｓｑｕｅｒａｙ，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ｄｅｓ
Ｃｉｔéｓ　ｃｈｅｚ　ｌｅｓ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Ｓéｄｅｎｔａｉｒｅｓ　ｄｅ　ｌ’Ａｌｇéｒｉｅ（Ｋａｂｙｌｅｓ　ｄｕ　Ｄｊｕｒｄｊｕｒａ，Ｃｈａｉｕａ　ｄｅ　ｌ’Ａｏｕｒｓ，

ＢｅｎｉＭｅｚｂ）），巴黎：勒鲁出版社１８８６年版］。概而言之，在法国学者（无论是殖民主义者还是马克
思主义者）的笔下，卡比利亚部落社会是一种颇具现代性的社会组织模式，它是“政府”形式的一部分
［刘易斯·摩尔根：《古代社会》（Ｌｅｗｉｓ　Ｈ．Ｍｏｒｇａｎ，Ａｎｃｉｅｎｔ　Ｓｏｃｉｅｔｙ），伦敦：麦克米兰出版公司１８８７年
版，第４１０～４３５页］，其内核接近于欧洲文明，但仍处于文明阶段之前的野蛮状态。

２０世纪初，阿尔及利亚学者也开始对部落社会史进行构建，如被称之为“柏柏尔主义先驱”的阿
麦尔·布利法编纂了第一部较为完整的卡比利亚部落社会史，向读者描绘了一幅勇敢、自由但分裂的
部落社会图像［阿麦尔·布利法：《大卡比利亚史：从远古时代到１８３０年》（Ｓｉ　Ａｍａｒ　Ｂｏｕｌｉｆａ，Ｌｅ
ＤｊｕｒｄｊｕｒａàＴｒａｖｅｒｓ　ｌ’ｈｉｓｔｏｉｒｅ　ｄｅｐｕｉｓ　ｌ’Ａｎｔｉｑｕｉｔéｊｕｓｑｕ’ｅｎ　１８３０：Ｏｒｇａｎｉｓａｔｉｏｎ　ｅｔ　Ｉｎｄéｐｅｎｄａｎｃｅ
ｄｅｓ　Ｚｏｕａｏｕａ（Ｇｒａｎｄｅ　Ｋａｂｙｌｉｅ），阿尔及尔：布汉高出版社１９２５年版］。但是，独立后的阿尔及利亚在
民族主义和非殖民化思潮的主导下，部落在官方层面被认为是帝国主义殖民的产物，一度成为学界的
“敏感词汇”。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政治多元化改革尤其是２００１年卡比利亚动乱以来，作为历史记忆的部
落社会再次进入学术界，也被史学家重新书写。值得注意的是，当代学者尤其重视对古老部落社会价
值体系在阿尔及利亚历史演进中的变化及当代体现的研究。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阿尔及利亚部落社
会主要存在于前殖民时期，尤其是奥斯曼帝国主导时期，因为这一时期部落社会发展最为成熟，也是
历史学家分析阿尔及利亚部落社会的起点。

二　“分支型社会”范式：阿尔及利亚部落社会的解释模式问题

根据进步主义史观，部落是在国家形成之前的一种主要社会形态。殖民之前的阿尔及利亚社会
尽管经历了多个小王朝及奥斯曼帝国摄政统治，但它主要的社会组织形式仍然是基于亲属关系的部
落，这也是中央或外围政治组织的主要组成部分。部落广泛分布在卡比利亚、奥雷斯山、泰勒阿特拉
斯山、撒哈拉阿特拉斯以及撒哈拉沙漠等地区。早期阿尔及利亚部落社会可以分为柏柏尔部落与阿
拉伯部落、游牧部落与定居部落、“圣徒”部落与“世俗”部落等。尽管有不同的分类，但厄内斯特·盖
尔纳（Ｅｒｎｅｓｔ　Ｇｅｌｌｎｅｒ）、让娜·法夫雷（Ｊｅａｎｎｅ　Ｆａｖｒｅｔ）等人类学家都将之统称为“马格里布部落社
会”。在阐释模式上，他们提出了适用于分析所有马格里布部落的“分支型社会”理论（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ｒｙ
Ｔｈｅｏｒｙ）［让娜·法夫雷：“马格里布的分支型社会”（Ｊｅａｎｎｅ　Ｆａｖｒｅｔ，“Ｌａ　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ｒｉｔéａｕ　Ｍａｇｈｒｅｂ”），
《人》（Ｌ’Ｈｏｍｍｅ）１９９６年第２期，第１０５～１０６页］。

从理论谱系来看，“分支型社会”最早是由埃文斯 普里查德（Ｅｖａｎｓ－Ｐｒｉｔｃｈａｒｄ）在关于“努尔人”
（１９４０年）和“利比亚贝都因人”（１９４９年）的研究中提出的。此后，盖尔纳发展了埃文斯的“分支型”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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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并应用到对摩洛哥中阿特拉山部落社会的研究，提出了“分支型社会”理论，后来又用该理论分析
阿尔及利亚部落社会。但实际上，在埃文斯之前，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在其名著《社会分工论》（１８９３
年）中就提出了“分支型组织”（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ｒｙ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并引用了阿诺托和勒图尔纳、马斯盖莱关于
阿尔及利亚柏柏尔人部落社会的研究成果［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Ｅｍｉｌｅ　Ｄｕｒｋｈｅｉｍ，Ｔｈｅ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ｂｏｕｒ　ｉ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伦敦：麦克米兰出版公司１９８４年版，第１４０、１５５页］。因此，“分支型
社会”理论谱系可总结为阿诺托和勒图尔纳（１８８２年）→马斯盖莱（１８８６年）→涂尔干（１８９３年）→埃
文斯－普里查德（１９４０年）→盖尔纳（１９６１年）。可以看出，“分支型社会”理论高度依赖涂尔干在《社
会分工论》中的“脚注”（早期阿尔及利亚部落社会研究），并视其为理论的证据来源。显然，这种思路
忽视了原始来源（即“分支”概念）的可靠性，事实上，阿诺托和勒图尔纳、马斯盖莱及后来的罗伯特·
蒙塔涅（Ｒｏｂｅｒｔ　Ｍｏｎｔａｇｅ）提出的是一种完全不同于分支理论的部落社会结构观点［罗伯特·蒙塔涅：
《柏柏尔政治与社会生活》（Ｒｏｂｅｒｔ　Ｍｏｎｔａｇｅ：Ｌａ　Ｖｉｅ　ｓｏｃｉａｌｅ　ｅｔ　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　ｄｅｓ　Ｂｅｒｂèｒｅｓ），巴黎：法国非
洲委员会出版社１９３１年版］。

从历史上看，大多数部落都存在分支型社会，因为它本就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结构模式，意指某一
部落被分成若干个层次，每个层次分成多个相似的组成部分，层次之间相互对立，但在更高层次上又
互相融合［厄内斯特·盖尔纳：《阿特拉斯的圣徒》（Ｅｒｎｅｓｔ　Ｇｅｌｌｎｅｒ，Ｓａｉ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ｔｌａｓ），伦敦：韦登
菲尔德 尼克森出版社１９６９年版，第４２页］。“分支型社会”理论则将这种分支特征发展为一种部落
社会内部的“秩序稳定机制”，它是一种类似于经济学家提出的“看不见的手”的自发机制。该理论有
以下几个核心特征：第一，宗谱是理论核心，它以自上而下的形式不断“分裂”；第二，分裂与融合处于
动态平衡状态；第三，部落社会是一种平等主义的状态，以名誉法为表现形式；第四，圣徒担当主要仲
裁者；第五，无政府状态。

那么，这一历史书写范式能有效阐释阿尔及利亚部落社会吗？显然不完全有效。
第一，盖尔纳等学者发展的“分支型社会”理论是一种结构功能主义，与阿诺托和勒图尔纳、马斯

盖莱等发展的历史制度主义恰恰相反：前者强调结构的功能作用，应用在部落社会就是“分而不治”
（Ｄｉｖｉｄｅ　ｔｈａｔ　ｙｅ　ｎｏｔ　ｂｅ　ｒｕｌｅｄ）的隐性机制，适用于“无政府社会”；后者则强调历史演进过程中事件对
社会结果的塑造，并认为卡比利亚部落社会存在一种维持自治的“政治机制”。

第二，“分支型社会”理论是一种还原主义理论，对于复杂部落社会的解释缺乏说服力。该理论在
分析马格里布部落社会（主要以柏柏尔部落为主）时将部落简化为社会学范畴，而社会学又被简化为
亲属关系。在亲属社会关系中，只有“传说”和“血缘”因素，既缺乏历史维度，又忽视了对部落社会中
实际存在机制的分析，如部落大会及选举、法律体系和婚姻制度等［休·罗伯特：《柏柏尔政府：前殖民
时期卡比利亚的政治组织》（Ｈｏｕｇｈ　Ｒｏｂｅｒｔｓ，Ｂｅｒｂｅｒ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Ｋａｂｌｙ　Ｐｏｌｉｔｙ　ｉｎ　Ｐｒｅ－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Ａｌ－
ｇｅｒｉａ），伦敦：Ｉ．Ｂ．陶里斯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２５～２６页］。

第三，“分支型社会”理论低估了历史发展过程中阿尔及利亚部落社会“内部情况”的变化。在盖
尔纳所研究的中阿特拉斯地区，部落社会以帐篷生活和牧羊经济为主要特征，且在历史上几乎没有发
生多少变化。但是，在阿尔及利亚的卡比利亚地区，卡比尔人长期与他者（阿拉伯人、西班牙人、土耳
其人以及后来的法国人）进行频繁的接触，无论是商业文明还是政治文明都较为成熟，重视亲属体系
的分支结构只是庞大部落社会系统的一部分，而诸如非亲属的“党派体系”和冲突解决机制“习惯法体
系”均是重要部分［阿兰·马埃：《１９—２０世纪大卡比利亚史》（Ａｌａｉｎ　Ｍａｈé，Ｈｉｓｔｏｉｒｅ　ｄｅ　ｌａ　Ｇｒａｎｄｅ
Ｋａｂｙｌｉｅ　ＸＩＸｅ－ＸＸｅ　ｓｉèｃｌｅｓ：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ｉ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ｑｕｅ　ｄｕ　ｌｉｅ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ｄａｎｓ　ｌｅｓ　ｃｏｍ　ｍｕｎａｕｔéｓ　ｖｉｌｌａ－
ｇｅｏｉｓｅｓ），巴黎：布谢纳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１２０～１２２页］。尽管阿尔及利亚西南平原的阿拉伯游牧
部落与盖尔纳的研究对象颇为类似，但已有学者对阿穆尔和艾哈迈德·马吉杜卜两大部落联盟的研
究发现，“分支型社会”理论不能真正帮助理解该地区的部落社会，因为部落社会在发展过程中不仅形
成了除“亲族意识”与“谱系”之外的维持社会平衡的共同价值观念，还塑造了多个共存的归属感，比如
民族归属感［亚兹德·本·胡内特：《阿尔及利亚部落问题》（Ｙａｚｉｄ　ｂｅｎ　Ｈｏｕｎｅｔ，Ｌ’Ａｌｇéｒｉｅ　ｄｅｓ　ｔｒｉ－
ｂｕｓ．Ｌｅ　ｆａｉｔ　ｔｒｉｂａｌ　ｄａｎｓ　ｌｅ　Ｈａｕｔ－Ｏｕｅｓｔ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ｉｎ），巴黎：哈尔马丹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１３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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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由于强调分支之间的平等性与平衡性，该理论还忽略了阿尔及利亚部落社会发展过程中普遍存
在的“社会分层”现象，也即存在不平等现象。

当然，作为人类学的一般理论，“分支型社会”理论仍然是部落社会分析最基础和最重要的理论之
一。实际上，后来对阿尔及利亚部落社会的研究要么是基于对“分支型社会”理论的后现代式批判研
究，要么是利用更多的材料继续丰富该理论，如让娜·法夫雷提出了准分支理论，阿兰·马埃发展了
部落村庄社会理论，莫哈德·哈利勒（Ｍｏｈａｎｄ　Ｋｈｅｌｌｉｌ）和塔萨迪特·亚辛（Ｔａｓｓａｄｉｔ　Ｙａｃｉｎｅ）等本土人
类学家也都在批判的基础上推动了理论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分支型社会”理论的研究与发展大多
建立在对部落社会实地考察的基础之上，这也是为什么该理论发展的黄金时期处于１９世纪末至２０
世纪中叶，因为这一时期部落社会形态仍然存在。因此，在“分支型社会”理论发展过程中，也衍生了
另外一个问题：法国殖民统治对阿尔及利亚传统部落社会的影响。

三　部落转型范式：阿尔及利亚部落社会的瓦解问题

根据部落转型范式，部落社会组织在殖民或现代化过程中发生了形态上的变化，集中表现为部落
社会组织的瓦解。当代中东部落在多数历史作品中被书写成已经“消失了的社会组织”，其基本阐释
模式是：部落社会在殖民时期被逐渐瓦解。在大多数阿尔及利亚历史的书写中，部落社会在法国一百
三十多年的殖民入侵和统治过程中已经逐步瓦解，不仅表现为物质层面的领土和生产方式的消失，而
且体现在象征意义的部落符号（古老的部落名）、社会治理方式（习惯法）和宗教秩序等的消亡。也因
为如此，在阿尔及利亚独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部落”很少被当作一项议题来讨论。直到２１世纪
初，因社会动乱中出现了一些类似部落的表达方式，如ａｒｃｈ，部落问题才重新进入大众视野。从学术
论争角度来看，“部落瓦解问题”（Ｌｅ　ｄéｍａｎｔèｌｅｍｅｎｔ　ｔｒｉｂａｌ）是学界探讨的核心内容。总体而言，关于
该问题的辩论大致有两种观点：一是以穆罕默德·布霍布扎（Ｍ’Ｈａｍｅｄ　Ｂｏｕｋｈｏｂｚａ）和雅克·伯克为
代表的支持瓦解说［穆罕默德·布霍布扎：《阿尔及利亚传统农牧主义：论殖民部落秩序的瓦解》（Ｍ’

Ｈａｍｅｄ　Ｂｏｕｋｈｏｂｚａ，Ｌ’ａｇｒｏ－ｐａｓｔｏｒａｌｉｓｍ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ｎｅｌ　ｅｎ　Ａｌｇéｒｉｅ，ｄｅ　ｌ’ｏｒｄｒｅ　ｔｒｉｂａｌ　ａｕ　ｄéｓｏｒｄｒｅ　ｃｏ－
ｌｏｎｉａｌ），阿尔及尔：大学出版公司１９８２年版；雅克·伯克：《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马格里布》（Ｊａｃｑｕｅｓ
Ｂｅｒｑｕｅ，Ｌｅ　Ｍａｇｈｒｅｂ　ｅｎｔｒｅ　ｄｅｕｘ　ｇｕｅｒｒｅｓ），巴黎：瑟伊出版社１９６２年版］；二是以阿兰·马埃（阿
兰·马埃：《１９—２０世纪大卡比利亚史》，第５５５～５６８页）等为代表的反对瓦解说。无论哪种意见，都
承认１８３０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对阿尔及利亚部落社会秩序的破坏是既定事实。从殖民史
的进程来看，物理层面的破坏是试图瓦解部落社会的第一步。奥斯曼帝国摄政时期，虽然阿尔及利亚
部落之间常发生武力冲突，但由部落组成的社会系统在整体上是团结一致的。为了瓦解这一系统，法
国殖民者早期主要通过战争方式予以破坏，一方面军队打击，另一方面通过煽动部落间冲突削弱抵抗
部落。１８３０—１８５７年，法国基本完成对阿尔及利亚全境主要部落地区的军事征服。此后，尽管在

１８６３年（南部的奥拉德·西迪·谢赫抵抗）、１８７１年（卡比利亚的穆罕默德·穆格拉尼起义）发生了部
落抵抗运动，但很快就被法军镇压。物理层面的军事打击是异常残酷的：“法国殖民者对部落民不分
青红皂白的抢劫、强奸和谋杀成为常态”［夏尔 安德烈·朱利安：《当代阿尔及利亚史》（Ｃｈａｒｌｅｓ－
ＡｎｄｒéＪｕｌｉｅｎ，Ｈｉｓｔｏｉｒｅ　ｄｅ　ｌ’Ａｌｇéｒｉｅ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ｉｎｅ），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１９６４年版，第３１０～３２０
页］。虽然法国通过战争改变了阿尔及利亚部落间的权力平衡，削弱了一些部落，也加强了另一些部
落，但基本上没有改变部落组织，部落社会组织形态仍然存在。

自１９世纪６０年代起，法国开始对阿尔及利亚部落社会实施较为软性的政策，主要有土地占有、
消除权威结构、行政划分、文化渗透和促进移民等。实际上，这些殖民政策比战争的影响更大且更为
深远。１８６３年，法国国民议会通过的《瓦尼埃法》（ｌｏｉ　Ｗａｒｎｉｅｒ）是阿尔及利亚部落社会走向瓦解的重
要标志。该法案的目的在于建立个人私有财产，摧毁部落权力，削弱大型土著家族，瓦解部落［拉胡阿
里·阿迪：《阿尔及利亚：从前殖民时期到殖民时期》（Ｌａｈｏｕａｒｉ　Ａｄｄｉ，Ｄｅ　ｌ’Ａｌｇéｒｉｅ　ｐｒéｃｏｌｏｎｉａｌｅàｌ’

Ａｌｇéｒｉｅ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ｅ），阿尔及尔：大学出版公司１９８５年版，第２１～２２页］。尽管在殖民之前部落土地也
存在“公私”之分，但仅限于部落领域内，依赖的是一种习惯法，强制性较弱。对部落成员来说，殖民进

·２２·



程中建立的以资本主义为核心的个人财产权和“土地出售的授权”更是一种毁灭的打击。一位阿尔及
利亚东部部落酋长在评估该方案时指出：“建立个人财产，并允许每个人出售其占有的土地，这是部落
死亡的标志。……事实上，１９６３年的《瓦尼埃法》是针对部落社会国家最有效的武器。他们（法国）的
思想和习俗逐渐渗透到部落习俗中，而这与我们的文明格格不入。”［转引自亚兹德·本·胡内达：“阿
尔及利亚部落？关于殖民时期部落瓦解问题的探讨”（Ｙａｚｉｄ　Ｂｅｎ　Ｈｏｕｎｅｔ，“Ｄｅｓ　Ｔｒｉｂｕｓ　ｅｎ　Ａｌｇéｒｉｅ？

Ｐｒｏｐｏｓ　ｄｅ　ｌａ　Ｄé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ｔｉｏｎ　Ｔｒｉｂａｌｅ　ｄｕｒａｎｔ　ｌａ　Ｐéｒｉｏｄｅ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ｅ”），《地中海杂志》（Ｃａｈｉｅｒｓ　ｄｅ　ｌａ
Ｍéｄｉｔｅｒｒａｎéｅ）２００７年第２期，第３页］。穆罕默德·布霍布扎认为，法国土地政策对游牧部落的影响
更为致命。因为，土地政策直接影响了游牧部落的畜牧经济。作为游牧部落经济的真正支柱，以南
北夏季运动（ｃａｃｈａｂａ）和北 南冬季运动（ｃａｚａｂａ）为方式的游牧活动在土地政策下根本无法进行（穆罕
默德·布霍布扎：《阿尔及利亚传统农牧主义：论殖民部落秩序的瓦解》，第２０～２３页）。雅克·伯克
则认为，部落的所有物质生存条件都将趋于消失。面对这些强加政策带来的贫困，大量部落民被迫离
开他们的帐篷、村庄，尤其是他们的部落，去城市找工作。久而久之，一代又一代，部落成为了一个遥
远的记忆（雅克·伯克：《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马格里布》，第１２１～１３６页）。此外，由于法国殖民政府
制定的共同税收、司法、财政和金融政策，部落酋长（也包括一些谢赫）的绝对权威逐渐被削弱，分支社
会的核心支柱被瓦解。

上述历史事实虽然较为客观地说明了部落瓦解的逻辑，但历史毕竟不是单一的，应该对其加以识
别与区分。部落转型的方向未必是走向消失状态。亚兹德·本·胡内特在对殖民时期阿尔及利亚西
南高原地区艾因舍夫拉的部落社会进行考察之后指出，该地区的部落实体至少存在到１９４３年，并通
过历史档案反驳了部落瓦解说。他认为，第一，部落瓦解事实上只存在于北部地区和泰勒平原，而法
国军事体制管理下的南方领地的部落社会几乎没有受到影响；第二，部落作为特定的社会组织，并不
严格地与特定生产方式或经济制度有关，根据畜牧经济的削弱并不能推断出部落社会瓦解的结论；第
三，酋长在阿尔及利亚部落社会是一种战时的产物，酋长权力的瓦解并不等同于部落分支社会的瓦
解；第四，法国殖民当局在北方和南方施行的是两种不同的管理体制，前者倾向于直接管理，后者倾向
于间接管理（亚兹德·本·胡内特：“阿尔及利亚部落问题？关于殖民时期部落瓦解问题的探讨”，第

７页）。
对于亚兹德·本·胡内特关于“北方部落瓦解”的说法，长期从事卡比利亚部落社会研究的学者

并不赞同。实际上，亚兹德·本·胡内特确实忽略了卡比利亚地区的实际情况。与阿尔及利亚其他
北部地区相比，卡比利亚拥有更加险峻的地形，可开发性较低，欧洲人的居住率也因此比较低。在

１８８０—１９９０年部落改成杜尔（Ｄｏｕａｒ，相当于土著社区）的地方行政改革中，杜尔的数量基本上等于部
落的数量，１２６个部落变成了１１６个杜尔（阿兰·马埃：《１９—２０世纪大卡比利亚史》，第２３０页）。当
然，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部落边界都被尊重，相反，殖民当局的目的就是要消除部落的痕迹。在对该
地区进行深入的历史考察后，阿兰·马埃发现，位于大卡比利亚中部高原地区的杜尔边界与部落边界
高度一致，而其他地区的部落边界大多都被侵蚀了。这就意味着，中部高原地区保留着古老的部落社
会实体。

实际上，中部高原地区从奥斯曼帝国时期开始就被作为“例外区”，部落社会形态受到的影响也最
小。尽管在法国殖民统治时期，该地区同样也受到殖民秩序、法国文化及资本主义的影响，但在部落
社会层面，正如皮埃尔·布尔厄迪所言，名誉系统、习惯法和谢赫等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其在特殊时
期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例如社会动员和社会治理（皮埃尔·布尔厄迪著，高振华、李思宇译：《实践理
论大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８～１８５页）。总而言之，“部落瓦解说”有其合理的
一面，但历史也证明部落社会不仅是记忆，而且是社会实践中的一部分。

四　结　　语

民族志范式、“分支型社会”范式和部落转型范式分别对应着部落社会史书写的历史、理论与现
实，三者环环相扣。民族志范式有助于理解阿尔及利亚部落社会的起源问题；“分支型社会”理论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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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如何看待部落社会问题，尤其是作为社会组织形式的部落，以及如何将部落社会各个部分有机联系
起来；部落转型范式则回答了现实中阿尔及利亚部落社会是否存在的问题。

在当代阿尔及利亚语境下，“部落社会”显然属于历史学家保罗·韦纳（Ｐａｕｌ　Ｖｅｙｎｅ）所称的“尘
世”（ｓｕｂｌｕｎａｉｒｅｓ）概念的范畴：普通的、通才的、包罗万象的，但也因此而模糊和虚假（保罗·韦纳著，

韩一宇译：《人如何书写历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第５２页）。它在现实中既找不
到实体，又在官方与非官方的民族主义史学中找不到应有的地位，它更多地与殖民史学和非殖民史学
联系在一起。从２０世纪５０年开始的民族独立战争至独立后的民族国家构建中，阿尔及利亚的部落
并不像在其他中东国家那样发挥着重要作用，换句话说阿尔及利亚部落在国家政治舞台上的影响力
十分有限。但是，部落作为一种自治或半自治的社会场域却一直存在于阿尔及利亚。因此，社会史视
角下的部落社会史书写能够展现部落社会真实的“人民的生活”，它既包括部落的社会价值体系，如血
统、凝聚力、名誉、禁忌等，也包括部落社会实践，如土地划分、习惯法实践和婚姻联盟等，更包括维持
部落社会秩序的机制，如谢赫、道堂及常规化的仪式。所有这些要素都是为了一个共同而古老的目
的，即促进社会融合与团结。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东部落社会通史研究”（１５ＺＤＢ０６２），陕西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

地项目“阿拉伯社会主义国家不同发展模式研究”（１３ＪＺ０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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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玉友，法学博士，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博士后。陕西，西安，７１００６９。

沙特阿拉伯历史上的部落与国家

吴　彦

作为中东社会历史哲学的一种理想模式，部落和国家是不相容的。阿拉伯社会历史哲学奠基人
伊本·赫勒敦作为研究中东伊斯兰国家社会和政治制度的集大成者，得出了“一个国家如果有许多部
落和家族，这个国家的统治很难巩固”（伊本·赫勒敦著，李振中译：《历史绪论》，银川：宁夏人民出版
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２１１页）的结论。中东社会政治学家巴萨姆·提比认为，中东地区的“传统伊斯兰国
家和现代民族国家尽管有本质的不同，但都具有反对部落的特征”［巴萨姆·提比：“非同时并发：现代
中东的古老部落和强加的民族国家”（Ｂａｓｓａｍ　Ｔｉｂｉ，“Ｔｈｅ　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ｏｕｓ：Ｏｌｄ
Ｔｒｉｂｅｓ　ａｎｄ　Ｉｍｐｏｓ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菲利普·Ｓ．库里、约瑟夫·克斯蒂
纳编：《中东部落和国家形成》（Ｐｈｉｌｉｐ　Ｓ．Ｋｈｏｕｒｙ　ａｎｄ　Ｊｏｓｅｐｈ　Ｋｏｓｔｉｎｅｒ，ｅｄｓ．，Ｔｒｉｂｅｓ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ｅ　Ｆｏｒｍａ－
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伦敦：Ｉ．Ｂ．陶里斯有限公司１９９１年版，第１２９页］。人类学家理查德·塔珀
以伊朗和阿富汗为例，提出“部落组织通常被视作国家的历史性的、根深蒂固的反对者”［理查德·塔
珀编：《伊朗和阿富汗的部落和国家冲突》（Ｒｉｃｈａｒｄ　Ｔａｐｐｅｒ，ｅｄ．，Ｔｈｅ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ｏｆ　Ｔｒｉｂｅ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ｅ　ｉｎ
Ｉｒａｎ　ａｎｄ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伦敦：克鲁姆·赫尔姆公司１９８３年版，第４页］，且认为这种观点适用于中东
诸多地区。伊斯兰文化历史学家帕特里夏·克罗恩研究早期阿拉伯部落制度，认为随着部落变得更
加复杂，它们不会进化成国家，“为了给国家让路，部落必须要被消灭”［帕特里夏·克罗恩：“部落和国
家”（Ｐａｔｒｉｃｉａ　Ｃｒｏｎｅ，“Ｔｈｅ　Ｔｒｉｂ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约翰·Ａ．霍尔编：《国家：关键概念》（Ｊｏｈｎ　Ａ．Ｈａｌｌ，

ｅｄ．，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纽约：劳特利奇出版公司１９９４年版，第４５４页］。伊斯兰历史哲学
家阿克巴·Ｓ．艾哈迈德研究巴基斯坦部落的兴衰，认为“在理想状态下，部落结构不允许世袭的领导
权力和按照上下级身份进行的社会政治分层，也不允许在贫穷的生态基础上生长出强大的酋长”［阿
克巴·Ｓ．艾哈迈德：《穆斯林社会的宗教和政治：巴基斯坦的秩序与冲突》（Ａｋｂａｒ　Ｓ．Ａｈｍｅｄ，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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